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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至到期投资会计核算的分层讲解

孙建华

渊江苏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江苏徐州 221116冤

【摘要】《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及其具体指南中对持有至到期投资相关业务的会计处理做

了详细的规定，但在实务中，还是难以把握。本文采取分层讲解、步步逼近的方法，让学生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取得了较好

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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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及其

具体指南中对持有至到期投资相关业务的会计处理做了详细

规定。虽然相关规定清晰明了，然而在实务操作中尤其是在高

校的教学中，学生们却普遍反映不好理解与掌握。笔者认为难

点不在于持有至到期投资购入时、期末确认投资收益时及处

置时会计分录的编制，而是“难”在相关折溢价的摊销。因此，

我们就抓住这一主线，首先让学生明白为何会产生溢（折）价、

又为何要摊销溢（折）价、怎样才能摊销溢（折）价，然后再进行

有关会计处理的讲授。

采取这样一种“分层教学、迂回包抄”的战术，看似走了弯

路，其实只要在第一层次打好基础，学生们明白了“为什么”，

后面的会计处理“怎么做”就迎刃而解。

一、概念辨析

1. 辨析债券面值、发行价及初始投资成本三者的异同。
由于债券的票面利率与发行当日的金融市场利率未必一致，

而发行方日后要以票面利率为基准支付利息，这样势必造成

发行方日后多付利息（或少付利息），因此其就会在发行时索

取补偿（或承担代价）。具体分析见表 1：

可见债券除了按面值（即平价）发行外，还会有溢价及折

价两种可能。再加上投资方作为债券的购买方除了按照发行

方的发行价购入外，还需付出相关的交易费用，因此投资方的

初始投资成本实际上是发行价（买价）加交易费用，未必是债

券的面值。

2. 明确实际利率的含义。某项投资的实际利率就是指该

投资本身的内含报酬率，也就是使该投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

值等于初始投资成本的折现率。具体到持有至到期投资，未来

现金流量就是日后收回的本金及利息，因此此处的实际利率，

就是指使所购买债券按照约定日期收回的面值及利息的现值

等于初始投资成本的折现率。针对一笔具体的持有至到期投

资，根据债券面值、日后收回的利息、初始投资成本，就可以计

算出对应的实际利率；但通常该实际利率往往不等于票面利

率。原因在于债券的利息可能分期支付，也可能到期一次支

付；债券的利息常常又是单利计息；还有债券的初始投资成本

可能高于面值，也可能低于面值等。

3. 辨析应收利息（收取利息）与投资收益的异同。无论投
资方以哪种价格购入债券作为持有至到期投资，每期末应收

（收到）的利息一定是债券面值的票面利率；该期末确认的投

资收益应该是该期期初实际投资额的实际利率。根据前文，第

一期期初的实际投资额即初始投资成本未必是面值，票面利

率又未必是实际利率，所以此期的应收利息与该期确认的投

资收益就不一致了。而这两者的差额正是后文所涉及的债券

溢价（折价）摊销额。

二、理解摊销溢价（折价）的实质

1. 摊销原因。投资方无论当初投资时以溢价还是折价购
入债券，在债券到期时所收回的只能是债券的面值（或面值加

应计利息）。假若投资方在债券的存续期间（指购买日至到期

日）对溢价（或折价）不作为的话，就会随着债券到期收回面

值，与该债券投资相关的投资业务就已结束，但与该债券有关

的溢价（或折价）即“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账户却未

结平。因此有必要在债券存续期间将溢价（或折价）采用一定

的方法将其逐期注销，此即为溢价（或折价）摊销。

2. 摊销时点。通常采取在债券付息日（分期付息债券）或
资产负债表日（到期付息债券）进行摊销（以下统称期末）。

3. 摊销额度。在直线法下，每期末摊销额度应该是多少
呢？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将溢价（或折价）在债券存续期间平摊，

票面利率
高于
市场利率

发行方寅日后多付利息寅事先 要求补偿寅高于面值 发行 溢价
发行

票面利率
低于
市场利率 投资方寅日后少得利息寅事先 要求补偿寅低于面值 购入

投资方寅日后多得利息寅事先 承担代价寅高于面值 购入
发行方寅日后少付利息寅事先 承担代价寅低于面值 发行 折价

发行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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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所谓的直线法。故每期期末，以面值的票面利率确认

收到（或应收）的利息，按直线法将溢价（或折价）摊销，两者的

差（或和）倒推为该期的投资收益。显然这种方法操作简单，但

随着溢价（或折价）的摊销，每期的实际投资额就会越来越小

（或越来越大），可每期确认的投资收益却始终是一个不变的

量，不合理。所以此法企业会计准则未予采纳。

实际利率法：由前述我们知道，每期收到的利息应是债券

面值的票面利率，而每期确认的投资收益理当是该期期初实

际投资额的实际利率，而这两笔数据由于溢价（或折价）的原

因，肯定不一致，其差额就倒推为溢价（或折价）的摊销额，此

即为实际利率法。这种方法每期确定的投资收益会随着每期

投资额的减少而减少（或增加而增加），故企业会计准则采用

该方法。

三、持有至到期投资的购入、存续期内期末的会计处理

1援 发行日溢价购入到期还本分期付息债券。
例 1：甲公司于 20伊1年 1月 1日以 825 617元的价格购

买了乙公司当日发行的总面值为 800 000元、票面利率 5%、5
年期债券作为持有至到期投资，债券利息在每年的 12月 31
日支付，甲公司还以银行存款支付了购买该债券发生的交易

费用 10 000元，其实际利率为 4%。

该债券购入时及第一个付息日的会计分录见表 2。
每期末确认投资收益及溢价摊销见表 3。
思考：（1）表 3中最后一列第二行 829 041.68元是在期初

实际投资额 835 617元的基础上，摊销溢价 6 575.32元后所
余金额，故称为“摊余成本”，也即该期末的实际投资额；因此

某期末摊余成本（实际投资额）等于期初摊余成本（实际投资

额）减该期溢价摊销额。可见摊余成本随着溢价的摊销逐期减

少，直至摊为面值。

（2）若为发行日折价购入到期还本分期付息债券———则

某期末摊余成本就等于期初摊余成本加该期折价摊销额。可

见摊余成本随着折价的摊销逐期增加，直至摊为面值。

（3）若付息日不是在年末，比如是在每年的 1月 1日———
则每年末都有一笔下年初即可收回的利息，此为投资方的一

项短期债权，故每年末将该收未收到的利息通过借记“应收利

息”科目反映。

（4）若为发行日后购入到期还本分期付息债券———则在

购入时，购买价格中就包含了发行日至购买日这一时间段的

债券利息，其在第一个付息日即可收回。因此在购入日就应将

该笔利息在购买日先支付，在付息日立马收回的利息确认为

“应收利息”即可，其他会计处理同上。

（5）若为发行日后购入到
期一次还本付息债券呢？

2援 发行日折价购入到期
一次还本付息债券。

例 2：P公司于 20伊3 年 1
月 1日以 737 260元的价格购
买了 S 公司当日发行的总面
值为 800 000 元、票面利率
5%、5年期的到期一次还本付
息债券作为持有至到期投资，

债券利息按单利计息。另 P公
司还以银行存款支付了购买

该债券发生的交易费用 10 000
元，其实际利率为 6%。

由于该债券是到期一次

付息，显然对于投资方 P公司
而言，在投资的第一年年末，

就有一笔该收而未收到的利

息，且该笔利息要到债券到期

方可收回，故通过“持有至到

期投资———应计利息”科目予

以反映。

该债券购入时及第一年

末确认投资收益时的会计分

录见表 4。每期末确认投资收
益及折价摊销见表 5。

实际投资额
逐期减少至面值

835 617.00
829 041.68
822 203.35
815 091.48
807 695.14
800 000.00

发生渊确认冤
时点

20伊1年1月1日
20伊1年12月31日
20伊2年12月31日
20伊3年12月31日
20伊4年12月31日
20伊5年12月31日

收到利息
渊借院银行存款冤

800 000伊5%=40 000
40 000
40 000
40 000
40 000

投资收益
渊贷院投资收益冤

835 617.00伊4%=33 424.68
829 041.68伊4%=33 161.67
822 203.35伊4%=32 888.13
815 091.48伊4%=32 603.66

32 304.86鄢

溢价摊销 渊倒推冤
渊贷院利息调整冤

6 575.32
6 838.33
7 111.87
7 396.34
7 695.14

注院鄢为最后一年倒推出投资收益32 304.86元遥

表 3 甲公司债券溢价摊销表（实际利率法） 单位院元

渊1冤20伊1年 1月 1日购入时
借院持有至到期投资要要要面值 800 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要要要利息调整 35 617
贷院银行存款 835 617

20伊1年 1月 1日 实际投资额院835 617

渊2冤20伊1年 12月 31日付息日确认投资收益并摊销溢价
借院银行存款 40 000渊800 000伊5%冤
贷院投资收益 33 424.68 渊835 617伊4%冤
持有至到期投资要要要利息调整 6 575.32渊倒推冤

20伊1年 12月 31日还有投资额院835 617原6 575.32越829 041.68
即 20伊2年 1月 1日实际投资额院829 041.68

表 2 甲公司的会计分录

渊1冤20伊1年 1月 1日购入时
借院持有至到期投资要要要面值 800 000
贷院银行存款 747 260
持有至到期投资要要要利息调整 52 740

20伊3年 1月 1日 实际投资额院747 260

渊2冤 20伊3年 12月 31日确认投资收益并摊销折价时
借院持有至到期投资要要要应计利息 40 000渊800 000伊5%冤
持有至到期投资要要要利息调整 4 835.60渊倒推冤
贷院投资收益 渊747 260伊6%冤44 835.60

20伊3年 12月 31日还有投资额院747 260+40 000+4 835.60越792 095.60
即 20伊4年 1月 1日 实际投资额院792 095.60

表 4 P公司的会计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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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投资额
逐期增加至面
值+应计利息

747 260.00
792 095.60
839 621.34
889 998.63
943 398.55

1 000 000.00

发生渊确认冤
时点

20伊1年1月1日
20伊1年12月31日
20伊2年12月31日
20伊3年12月31日
20伊4年12月31日
20伊5年12月31日

合 计

应收利息
渊借院应计利息冤

800 000伊5%=40 000
40 000
40 000
40 000
40 000
200 000

投资收益
渊贷院投资收益冤

747 260.00伊6%=44 835.60
792 095.60伊6%=47 525.74
839 621.34伊6%=50 377.29
889 998.63伊6%=53 399.92

56 601.45鄢

折价摊销 渊倒推冤
渊借院利息调整冤

4 835.60
7 525.74
10 377.29
13 399.92
16 601.45

52 740

注院鄢为最后一年倒推出投资收益56 601.45元遥

表 5 P公司债券折价摊销表（实际利率法） 单位院元

思考：

（1）到期日收回本息的会计分录：借：银行存款 1 000 000；
贷：持有至到期投资———面值 800 000，持有至到期投资———
应计利息 200 000。
（2）表 5中最后一列第二行 792 095.60元是在期初实际投

资额 747 260元的基础上，摊销折价 4 835.60元加上应计利
息 40 000元（此 40 000元为该收而未收到的利息，理解成转
为投资）后所余金额，即某期末摊余成本（实际投资额）等于期

初摊余成本（实际投资额）加该期折价摊销额加应计利息后的

余额。可见摊余成本随着折价的摊销及每期应计利息的入账

逐期增加，直至摊为面值及该债券各期应计利息之和。

四、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的会计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 40
条明确规定：企业应在资产负债表日对持有至到期投资的账

面价值进行检查，有客观证据表明该资产已发生减值的，应当

计提减值准备。并且在第 32条及第 42条中明确规定：持有至
到期投资按摊余成本计量；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发生

减值时，应当将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预计未来现金

流量现值，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应当按照该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

的实际利率折现确定。

因此，在会计期末有关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的会计处理

问题就归结为：期末将持有至到期投资的账面价值与其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进行比较；前提是此刻“未来现金流量的

现值”是多少。在已知折现率为实际利率时，关键就在于“未来

现金流量”是多少。因此，减值的会计处理归根结底是确定未

来现金流量的额度，这就离不开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

按照原定计划，投资企业是可以在债券的约定日期收回

利息及本金的，即未来现金流量的额度就是债券的利息及本

金。但是由于发行方经营或所处经营环境的改变等，原本可以

收回的利息及本金此刻是否还能收回就打上了问号。因此投

资方的会计人员此刻就要根据职业判断对如下问题做出明确

的回答：是以后某期利息不能收回，还是以后各期利息都不能

收回？是以后各期的利息全部不能收回，还是部分不能收回？

若部分不能收回，则不能收回

的百分比是多少？或是本金全

部不能收回？还是部分不能收

回？

思考：实务中如何恰当地

运用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以确

定未来现金流量额度？

至此，还有值得一提的就

是“摊余成本”概念问题。我们

认为，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摊余

成本就是指在初始确认金额的

基础上，扣除已归还的本金（对

分期还本债券），加各期应计的利息（对到期付息债券），加（或

减）采用实际利率法摊销的折价（溢价）累计额，再减已经发生

的减值损失。

五、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处置

从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的分类划分我们可知，持有至到

期投资一般是不会发生处置业务的，但是由于一些主观、客观

事项的发生，“处置”业务在所难免。本文开头就已经说明《指

南》对此也做了相应规定：处置时应将所取得价款与该投资账

面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投资收益，一语点破了“处置”业务

会计分录编制的关键。

但问题是若仅仅处置了原“持有至到期投资”中的部分债

券，那剩余部分的债券要否处理？怎样处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 16条对此也做了规定：企
业将尚未到期的某项持有至到期投资在本年度内出售或重分

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金额，相对于该类投资在出售或重

分类前的总额较大时，应当将该类投资的剩余部分重分类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且在本年度及以后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

内不得再将该金融资产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但是有些情

况例外）。

思考：

（1）出现怎样的情况表明企业没有能力将具有固定期限
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

（2）上述所说的例外情况指什么？
（3）若发生部分处置业务，剩余部分债券要重分类为“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其会计处理如何？

（4）上述规定中所说“出售或重分类相对于出售或重分类
前的总额较大时”的“较大”，你认为该如何界定？为什么？

（5）本文中提到的“摊余成本”与准则中描述的“摊余成
本”有无差别？你对此有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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